
臺北市政府勞動局就業歧視申訴案件作業之階段流程與期程表 

作業階段 作業流程 作業期限 

受 

理 

 

a.約 1 天 
b.約 7 天 
（7天內初

審為補件或

退件） 

調 

查 

 

c.約 60 天

審 

核 

 

d.約 7 天 

e.約 1 天 

f.約 10 天

結 

案 

 g1.約 1 天

g2.約 1 天

h.案件及

證據歸

檔 結

案。 

 

a.受理申訴 

b.1 

初審具名之就業歧

視案件 

b.2 

 補 

 件 

b.3 

 退 

 件 

事

證 

不

足 

否

 

f.做成審定書

e.召開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，進行審議 

d.將案件資料寄送予委員 

c.進行事實調查 

g.1 函覆申訴人及被

申訴人會議之決議 
g.2 行政處分 

h.結案 


